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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建设分公司天津国电海晶盐光互补光伏项目500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天津国电海晶盐光互补光伏项目500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报批申请》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拟投资88,133万元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830万元），建设天津国电海晶盐光互补光伏项目500kV送出工程，项目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和津南区境内。主要建设内容为：
1.扩建工程：将津南500kV变电站500kV侧现状出线间隔串（第6串）由不完整串扩建为完成串，安装电压互感器3个、避雷器3个。

2.新建工程：新建国电海晶500kV升压站至津南500kV变电站500kV架空线路路径总长39.2km（滨海新区13.8km，津南区25.4km），其中新建500kV双回架空线路23.66km、500/220kV混压四回架空线路11.94km、500kV单回架空线路3.6km，新建杆塔110基。

3.原线改造工程：利用原架空线路改造路径总长6.5km（全部位于津南区）。⑴国电海晶500kV升压站至津南500kV变电站500kV线路改造工程：拆除现状吴桥线500kV单回架空线路12.1km，杆塔34基；新建500/220kV混压四回架空线路4.13km，杆塔4基。⑵500kV河桥一二线升高改造工程：拆除现状500kV河桥一二线双回架空线路1.4km，杆塔3基；新建500kV双回架空线路1.4km，杆塔3基。⑶110kV白李、白南、双翟线迁改工程：拆除现状110kV白李、白南、双翟线双回架空线路0.44km，110kV单回架空线路0.36km，杆塔3基；新建110kV双回架空线路0.4km，110kV单回架空线路0.57km，杆塔3基。
该项目采用架空方式一档跨越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和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中的地质遗迹—贝壳堤生态保护红线（以下简称“生态保护红线”），塔基施工区与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最近距离均为30m，不涉及实验区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占地；拆除铁基施工区临时占地面积约625m2，为实验区和生态保护红线重叠区域，建设单位已取得了《市规划资源局关于反馈海晶盐光互补光伏500kV送出工程意见的函》和《津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天津国电海晶盐光互补光伏项目500kV送出工程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

2025年11月18日—12月01日，我局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在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官网进行了受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和建议。你单位在全面落实报告书和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我局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

二、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对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认真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执行天津市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管理规定和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主动对接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生态环境管理措施，确保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环境不破坏。

2、严格执行施工污染防治的各项法律、法规，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优化施工工艺、优先使用清洁能源车辆和非道路机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格控制施工扬尘、噪声、废水、固体废物和尾气排放等对施工区域周边环境及敏感目标的影响；在建设临时道路、牵张场地等临时施工占地时，应尽量减少对地表的扰动，施工完毕后进行科学合理的生态恢复，减少对施工沿线的不利影响。
3、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项目运行时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确保项目周围区域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要求。
4、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控措施，确保输电线路沿线声环境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相应限值要求。
5、做好拆迁、占地及地上物补偿等对接事宜，加强公众沟通和科普宣传，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及时公开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本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 705-2020）要求，做好项目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四、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之前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满五年，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建设单位应将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分别送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和天津市津南区生态环境局，并依法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此复
2025年12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和天津市津南区生态环境局，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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